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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
	对应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沭阳县淮沭新河航道疏浚项目
	建筑业


二、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沭阳县淮沭新河航道疏浚项目
（二）项目最高限价：122万元，高于此限价将作无效标处理。
（三）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0日历天内完成。
（三）质量要求：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合格；内河航道维护技术及质量评定规范（DB32/T3822-2020）：优良；安全目标：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环保目标：符合国家、省、市及行业有关规定。
（四）缺陷责任期：本疏浚工程不设缺陷责任期
[bookmark: _GoBack]（五）采购内容：沭阳县淮沭新河航道疏浚项目，按四级航道标准实施，疏浚里程1.807km,疏浚土方3.56万立方米（不含超深、超宽量）。具体改造内容见施工图设计。
（六）付款：合同签订后，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合同价10%的预付款担保后，发包人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完成合同工程量的50%，付合同价款的30%；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65%；工程审计结束按审计结算价付清余款。
资金支付的时间：收到承包人发票10个工作日内；
资金支付的条件：满足相应阶段的要求且收到供应商发票；
采购人可以采用数字人民币方式支付工程款。
注：（1）付款前，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符合要求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同时不免除供应商合同履行义务。采购人可从应付款中直接扣除供应商应承担的违约金或其他费用。
（2）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金额，采购人可不适用预付款规定。
三、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设计图纸，另附。
四、施工配合 
1.工程量清单中工程综合单价均应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环境保护、设备、质检保险费、交通、利润以及现行取费中的有关费用、有关文件规定的调价以及根据本招标文件要求的风险金等全部费用。投标人报价时应根据工程量清单、采购文件、施工图设计现场踏勘情况综合报价，应充分考虑现场施工时存在的风险。
2.参考施工图设计的要求施工。
3.承包人还应考虑如下因素：
3.1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同时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及其他因素的不利影响，在施工过程中采购人可能会要求承包人加快工程的施工进度以确保能按时完成本工程，承包人应无条件服从，各投标人在投标时要充分考虑因此所需的相关赶工费、措施费等相关费用，所需费用均应含入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内，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
3.2凡是与已建公路、航道、管线等有交叉、干扰的地段，承包人应在不干扰公路、铁路、航道、管线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计划，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施工工期和安全，并在必要时疏导现有交通流；凡是与其他在建工程有互扰的地段，承包人应做好与其它施工单位的协调工作；承包人应对上述所有工作负责。发包人将根据承包人的要求给予适当协助。承包人采取上述措施而可能发生的全部现场工程措施费用（包括现场隔离措施、临时标志标牌等）以及相关的协调费用应已包含在合同价格中，发包人将不另行支付。
3.3施工所需临时用地、供电、供水由投标人自行调查解决并承担所有费用。
3.4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营改增对工程成本的影响,发包人不因此项因素对合同价格予以调整。
3.5投标人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行政许可（海事、航道、水利、环保等）及其他报批手续，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可能发生的相关费用包含在本项目的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另行支付。
3.6本项目河床表面可能有沉积性砖、石等杂物存在，可能并非单纯的某一种施工工艺就可以实施完成全断面的工程施工，投标人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及投标报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合同单价及总额价将不予调整。
3.7投标人应充分了解本采购文件中相关土方计量的规则，充分了解项目现场条件、水文地质情况，土方断面图中航道设计断面及边坡开挖线，均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根据《施工图设计》自行绘制、复核、计算并负责。
3.8承包人应在完工后15天内请第三方测量单位对水下断面进行1:200的测量，所需费用含入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第三方测量单位需经采购人认可。
3.9本次招标提供施工图设计的土质与实际情况可能会存在差异，承包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该差异所产生的风险。所需费用均应含入所报的单价或总额价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
3.10现场施工须符合当地政府及环境保护部门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当地现行相关的规定。制定有效防止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水系污染防治的措施，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污染防治的教育和技术交底制度，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工人上岗前的教育内容，对所有进场人员进行环保教育，作业前对工人进行扬尘污染防治、水系污染防治的技术交底。裸置的土方，应当采取覆盖、压实、洒水等压尘措施，避免扬尘污染。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泥浆不得直接排入河道中，不得破坏原有河道及水系，确保河道、水系的畅通及周围居民的正常用水，相关费用含入施工环保费中。
3.11施工现场可能存在大量垃圾及填埋物，承包人应按照相关部门和有关规定要求做好垃圾处理工作，由承包人自行处理，相关费用含入投标报价中，不另行计量支付。
3.12本项目需推行标准化施工，投标人应考虑推行标准化施工所增加的费用。
3.13承包人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要求，做好施工过程中的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要完善施工中的临时排水系统，加强施工便道的管理。取（弃）土场必须先挡后弃，严禁在指定的取（弃）土场以外的地方乱挖乱弃。
3.14本项目应按照现行施工安全、文明、环保等相关规定执行，所需相关费用计入工程量清单各工程细目的单价或总价中，招标人不另计列。
3.15根据本项目环保要求，疏浚泥沙等废弃物必须上岸。承包人在签订合同协议之前应具备满足区域内疏浚土方工程量（约3.56万立方米）的抛泥区，并签订抛泥上岸接收协议（一份协议的容量满足本项目要求或多份协议中容量相加满足本项目要求）。采购人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协议书之前将进行抛泥区实地考察，如发现中标人提供的抛泥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在疏浚过程中若发现承包人未将疏浚泥沙等废弃物上岸至抛泥区，每次计扣合同价的10%，同时采购人将制定严格的环保管理规定和监管措施。
★4.安全生产费：根据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2017〕第25号）和财政部和应急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供应商应在投标总价中计入安全生产费用，本项目的安全生产费用列在工程量清单表中，总价控制。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不得对其计算方法或金额进行修改，否则将否决其响应文件。
★5.施工环保费：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8〕122号）、关于印发“全省交通建设工程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交质公〔2016〕35号）等相关规定。相关施工环保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列在工程量清单表中总额控制，采购人计量支付，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不得对其计算方法或金额进行修改，否则将否决其响应文件。
★6.施工保险费：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由供应商以供应商与采购人联名投保，投保条件与保险费率由供应商根据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有关公路水运工程保险的相关规定自行考虑。采购人有权全过程参与供应商保险合同的签订谈判，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后28日内完成保险合同的签订谈判，并向采购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发票等全套文件资料，采购人在收到上述相关文件资料并确认后按实际发生费用纳入工程进度款予以计量支付。本工程相关保险费用列在工程量清单表中，总价控制，采购人计量支付，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不得对其计算方法或金额进行修改，否则将否决其响应文件。
五、验收要求
（1）验收条件：根据技术要求全部完成后，项目竣工且提供竣工验收资料。
（2）验收时间：在满足合同验收条件情况下，采购人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书。
（3）验收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设计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合格。
（4）验收程序、内容及履约：由采购人、专业评审、设计单位及监理单位等组成验收小组，验收人员应当按照约定的验收标准，对成交人的履约情况开展验收。按照谈判文件、响应文件、工程量清单及签订合同约定对成交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书，列明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存档备查
六、项目实施方案
1.总体施工组织及规划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总体施工布置及规划②水土保持施工方案③清淤工程施工方案④临时便道施工方案⑤护坡工程施工方案等。
2.劳动力、机械设备和材料投入计划、进退场计划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劳动力配备②疏浚设备的调遣计划调遣线路③吹填设备的调遣计划、调遣线路④施工过程中的主要设备的使用管理⑤进退场计划等。
3.关键施工技术、工艺及工程项目实施的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施工技术、工艺施工进度网络计划②施工技术、工艺施工进度关键节点、③施工技术、工艺及工程项目实施的重点难点分析及问题解决、④排泥场、围堰、泄水口、排水渠等明确规划方案。
4.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措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检查流程、安全监督重点内容②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工艺及工程项目实施的重点难点分析、③安全保证措施、④文明施工措施、环境保护措施等。
5.工程质量管理、工期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工程质量管理②工期保证体系③工期保证措施④技术保证措施等。
七、本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对应以下序号为1、2、3
1.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如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当符合《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文）、《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文）等相关规定。是否采购进口产品以采购需求中确定的为准。
2.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按以下第（1）种政策确定本项目落实的中小企业政策：
（1）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企业）采购。
（2）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符合规定情形的，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扣除（扣除比例详见“供应商须知”-“政府采购政策”相关条款），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注：①参加投标的中小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小企业划型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②参加投标的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应当按照《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文件中上传加盖出具单位公章的电子件）。
③参加投标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3.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如本项目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具体需求详见第四章采购需求。

